申请条件

1、具有相当于中国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的持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

2、申请人为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移民并获得外国国籍者或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者，需符合教育部教外函〔2020〕12号文件要求；

3、申请英语（国际学生方向）及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专业须通过HSK-4级180分或以上，其他专业须通过HSK-5级180分或以上。申请英文授课专业的非英语母语国申请者需提供雅思（IELTS）6.0、托福（TOEFL）85分或剑桥英语（Cambridge English）B2以上证书；

4、未满18周岁申请者需提供监护人保证书。若申请者父母不在中国境内，需要由父母委托在中国境内常住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作为监护人。

四、奖学金

奖学金种
资助内容
申请截止日期
备注

上海市政府奖学金
A类
全额奖学金（学费、住宿费、来华保险、生活费2500元/月）
5月15日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专业和英文授课专业不支持上海市政府奖学金。

B类
部分奖学金（学费、来华保险）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
全额奖学金（学费、住宿费、来华保险、生活费2500元/月）
5月15日
申请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须经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合作中心指定机构推荐方可申请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
A类
全额奖学金（学费、住宿费、来华保险、生活费2500元/月）

“3+1”，“2+2”项目不可申请。

华东师大本科新生奖学金
第一学年每月2500元生活费，共计12个月
5月15日


